
高雄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函 
 

地 址：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六號廿六樓之二 
電 話：(07)3385691．傳 真：(07)3385812 

 
 

受文者：各
理 監 事         

會員公司（請送負責人親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一一四 年 三 月 廿六 日 

發文字號：高市不動產建商會字第 1140117號 

 

 

 

主 旨：函發本會第十六屆第一次
理

監事聯席會議記錄乙份（如附

件），請查照。 

 

 

 

理 事 長 

 

 



高雄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第十六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六時整 

地 點：漢來大飯店成功本館九樓金銀廳 

出  席：理  事柯俊吉、陳又齊、許承凱、蔡雨欣、翁志賢、 

方冠凱、吳柏辰、黃証彥、江肇偉、蔡曜鴻、 

張雅婷、許國慶、梁德興、唐 承、鍾育霖、 

歐洲豪、陳信龍、郭俊毅、董家廷、林哲鋒、 

謝百剛、戴嘉聖、楊題銓、林峰旭、邱全弘、 

蔡宗叡、黃湘允、陳致傑、黃頌舜、柯建昌、 

涂麗雅、陳宜熙、盧慈香 

監  事張家豪、李昇達、方啓樟、黃亮勳、張峻嘉、 

陳前佐、洪振耀、任 勛、劉人豪、林怡妌、 

卓昱延 

請  假：監  事黃亮勳 

公推陸炤廷先生擔任會議主席           記 錄：張麗卿 

一、主席報告：（略） 

二、選舉第十六屆常務理、監事、理事長： 

選舉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當選十一人及其得票數： 

柯俊吉（33 票）、陳又齊（32 票）、翁志賢（31 票）、 

黃証彥（31 票）、蔡曜鴻（31 票）、許國慶（31 票）、 

黃湘允（31 票）、張雅婷（31 票）、蔡雨欣（30 票）、 

楊題銓（30 票）、許承凱（30 票） 

選舉常務監事： 

常務監事當選三人及其得票數： 

張家豪（10 票）、李昇達（10 票）、方啓樟（10 票）。 

常務監事張家豪、李昇達、方啓樟三人推舉張家豪為監事會召集

人。 

選舉理事長： 

柯俊吉（33 票）當選本會第十六屆理事長。 

 

三、臨時動議： 

案 由：為本會增聘榮譽理事長及第十六屆副理事長及秘書長人事

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理事長 柯俊吉 

說 明：(一)陸前理事長炤廷於內任熱心奉獻、建樹良多、卓越領



導、政績斐然，建議敦聘為本會榮譽理事長，以示

尊崇。 

(二)依本會章程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為會務工作之需要，

增設副理事長一職，副理事長由理事長就常務理事中

提名一人擔任，並經理監事會通過，協助理事長綜理

會務及代表理事長出席各項活動。爰謹提名常務理事

陳又齊擔任副理事長。 

(三)依本會章程第 31 條 2、3 項規定；前項秘書長之任期

與理事長任期相同，即理事長卸任，秘書長亦同時解

任，下任理事長有新任秘書長人事任用權。前項會務

工作人員之聘用及解職由理事長提請理事會通過任用

之，並報請主管官署核備。爰謹聘請陳鴻益先生為秘

書長。 

決 議：研議通過，併案報請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備查。 

(一)敦聘陸炤廷先生為本會榮譽理事長，以示尊崇。 

(二)提名常務理事陳又齊擔任副理事長。 

(三)續聘陳鴻益先生擔任秘書長。 

 

四、散會。 


